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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如何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得到政府、市场、企业、学界等多方重视，绿

色技术创新有望成为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但是我国面临着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绿色产品和服务成本过高的问题，这将制约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要加快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必须解决绿色技术企业面临的一系列融资问题，构建一个有效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体

系[1]。该体系应该包括如下特点：（1）多层次的融资和风险管理模式，包括股票市场、PE/VC、投

贷联动、担保和保险机制，以解决银行不愿贷、风险资金不到位的问题；（2）政府提供一定的激励

机制，包括孵化、担保、贴息等，以降低绿色技术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风险溢价，缓解绿色项目的环

境外部性问题；（3）提供有较长期限的资金，以满足部分绿色技术项目回报周期长的特点；（4）建

立一套适合于绿色技术和绿色PE/VC基金的界定标准和环境效益评估标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

绿色评估能力，降低评估成本。基于此框架提出十条具体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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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Abstractract:: At present, how to build a market-oriente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enterprises, and academia. Green development is ex-
pected to become a more important new driver for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growth in the coming
decades. However, China’s green agenda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green technology in-
novation capability and the resulting high costs of green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accele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address a series of financing problems faced by green technol-
ogy companies. In this report, we propose a series of reforms to develop a new financial services system
to support green tech innovation. The new system will be featured by: (1) multi-tier financial services,
including the stock market, PE/VC funds, venture loans, guarantee and insurance mechanisms, to s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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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绿色生产（如清洁能源、电动车）和消费绿色（如节

能家电、绿色建筑等）的发展仍然严重依赖有限的政

府补贴。

未来必须要通过大规模的绿色技术创新，明显

降低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的成本和价格，

使得绿色经济活动比非绿色经济活动更有成本和价

格方面的优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利用市场机制

(包括价格机制)来推动资源向绿色产业配置，推动

投资、生产和消费向绿色化转型，在很少依赖政府补

贴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政府在推动绿色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发展

方面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和政策。2019年4月，由国

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共同制定了《关于构建市场

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同时发布了

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绿色技术推广目录、绿色技术与

装备淘汰目录，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方向，推动各行业

技术装备升级，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产业[3]。

但是，目前我国绿色技术投资仍然严重不足，绿

色金融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没有充分发

挥，绿色技术企业仍然面临许多融资瓶颈。如：（1）

由于缺失担保和抵押及银行对绿色技术了解有限，

绿色技术企业和项目难以从传统金融市场（如银行

和债券市场）获得融资；（2）由于我国私募股权和风

险投资机构对绿色技术的认知和经验不足、基金存

续期较短，导致PE/VC对绿色技术的投资不足；（3）

绿色技术的界定、标准化和认证存在困难，绿色技术

评估标准亟待建立，相关部门的政策和实施协调性

有待加强；（4）对绿色技术带来的环境效益（如碳减

排）进行量化、定价和收费存在困难，使得这些环境

效益难以转化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可预期的经济

效益和未来的现金流；（5）对绿色技术投资缺乏政策

激励机制，绿色技术公共投入规模相对有限，财税、

投融资等激励机制尚待建立，市场化激励手段相对

不足。

要解决绿色技术发展面临的一系列融资问题，

必须构建一个有效支持绿色技术企业的金融服务体

系。本文提出如下具体的建议：（1）鼓励银行业金融

机构针对绿色技术创新开展投贷联动业务；（2）支持

银行在巴塞尔Ⅲ新规之下试点投资绿色基金；（3）支

持和培育专注投资于绿色技术的私募股权和创投机

构；（4）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

产品的保险产品；（5）鼓励保险、养老基金等长期资

金投资于绿色PE/VC基金；（6）对绿色技术创新企业

提供担保和其他类型的风险补偿；（7）支持地方政

府、社会资本及外资设立绿色科技孵化器和产业园；

（8）用数字技术为绿色产品、技术和资产提供认证、

贴标、评估服务；（9）建立PE/VC的绿色标准和环境

信息披露制度；（10）建立绿色技术界定标准。

二、绿色技术投资所面临的融资瓶颈

绿色技术是指降低能量消耗、减少污染和碳排

放、改善生态的各类新兴技术，涵盖节能环保、清洁

生产、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与修复、基础设施、生态农

业等领域，以及产品设计、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

环节。从行为主体来看，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构成

要素主要包括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金融机构等。

企业是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绿色技术创新的需

求方、发起方和实施方。科研机构是绿色技术创新

的重要智力提供方，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良好互动是

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政府是绿色技术创新的

激励方和受益方，一方面政府的激励政策和机制能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绿色技术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

构参与绿色技术创新，另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也有

利于各级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目标的

实现。金融机构通过组织市场化的金融资源投入绿

色技术创新领域，实现产业、科研、政府和金融的良

性循环。

尽管政府已经出台了多项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

政策文件，但目前我国企业进行绿色技术投资的力

度仍然不够。比如，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在2018

年发布的全国环保产业重点企业调查报告显示[4]，

被调查的近一万家环保企业的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为3.0%，略微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

发经费支出水平，但这一比例还是低于发达国家

3.8%的平均水平[5]。例如德国环保制造业企业的研

发投入一般为营业收入的4%左右[6]。又如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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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尤其是从银行贷款渠道获得足够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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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第三方机构也无法以此标准为依据对绿色技术

进行认证，包括量化评估绿色技术项目所带来的环

境效益。

由于上述“洗绿”风险的存在，投资者在识别有

投资潜力和正当动机的绿色技术企业时存在困难和

疑虑，或者识别过程给投资者造成较大的额外成本。

这也是当前导致绿色技术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之一。

（五）对绿色技术投资缺乏政策激励机制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企业的发展，主

要应依靠市场化机制和社会资本的支持，但相关的

政策激励机制也十分重要。包括财政激励和税收减

免等在内的政策激励机制，一方面可以直接给绿色

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降低其成本

或提高其收益；另一方面可以起到一个杠杆作用，给

市场释放积极的信号，引导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进

入绿色技术领域，以有限的政府资源撬动庞大的市

场资源支持绿色技术企业的发展。

虽然我国已经推出了一些支持绿色信贷和债券

的激励政策（如绿色再贷款、绿色MPA、绿色项目的

担保和贴息），但主要用于支持采用传统或成熟技术

的项目，而早、中期的绿色技术企业和项目则由于难

以获得贷款和债券融资，因此无法享受现有的绿色

金融激励政策。此外，我国地方性的碳交易市场覆

盖面有限，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尚未启动，因此也无

法为大部分中小低碳技术企业提供激励。

三、关于强化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建议

前文的分析中指出，虽然我国金融业已经在绿

色技术支持方面进行了不少创新，但我国绿色技术

创新的融资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障碍。我们认为，要

解决绿色技术发展面临的一系列融资问题，必须构

建一个有效支持绿色技术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该

体系应该包括如下特点：（1）多层次的融资和风险管

理模式，包括股票市场、PE/VC、投贷联动、担保和保

险机制，以解决银行不愿贷、风险资金不到位的问

题；（2）政府提供一定的激励机制，包括孵化、担保、

贴息等，以降低绿色技术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风险溢

价，缓解绿色项目的环境外部性问题；（3）提供有较

长期限的资金，以满足部分绿色技术项目回报周期

长的特点；（4）建立一套适合于绿色技术和绿色PE/VC

基金的界定标准和环境效益评估标准，利用数字技

术提升绿色评估能力，降低评估成本。基于以上思

路，我们提出如下具体的建议。

（一）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绿色技术创新开

展投贷联动业务

由于银行的资金来自客户（如储户或债券投资

者），因此对风险的容忍度较低，传统的银行一般不

愿介入技术类的、风险较大的项目的贷款。而银行

又管理着我国金融体系中最大比例的资金，占全部

社会融资来源的80%左右，应该寻找合适的、风险

可控的途径参与支持绿色技术。我们建议，应该鼓

励银行在绿色技术领域开展投贷联动试点。绿色投

贷联动，是指银行与有经验的PE/VC基金或银行集

团内设的股权投资子公司共同支持绿色技术项目，

由PE/VC基金提供股权融资，银行提供配套贷款。

在这种模式下，银行可以借力专业化的股权投资机

构对项目的筛选和尽职调查能力，避免由于银行内

部缺乏专业人员而出现投资失误；同时，外部或内部

股权机构作为股权投资者，承担较大的风险（和享受

较高的未来收益），减少银行在这些项目中所承担的

风险[13]。

2016年4月，原银监会将投贷联动作为重点工

作之一，并与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出台了《关

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

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根据该意见，信贷投放

由商业银行来完成，股权融资的主体则可根据不同

的投贷联动运作模式，由外部风险投资机构（PE/VC）

或商业银行集团内部具备投资资格的子公司、产业

投资基金来承担；前者称为内部投贷联动，后者称为

外部投贷联动。

投贷联动的国内外案例已有较多。比如，成立

于1980年的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简称SVB），

专门为中小技术型创新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目

前已发展成为金融集团架构（硅谷金融集团）。集团

旗下有硅谷银行，主要为技术企业提供贷款；旗下的

硅谷资本（股权投资子公司）提供股权投资；硅谷银

行和硅谷资本之间形成投贷联动机制[14]。硅谷银行

对固定资产较少、专利较多的技术企业提供专利质

押贷款。硅谷资本一般与其他风投机构共同投资于

这些技术企业。

硅谷银行有时采用“认股期权贷款”模式来对冲

风险。在这种模式下，硅谷银行发放贷款时，硅谷金

融集团同时获得企业的部分认股权或期权，在企业

公开上市或被并购时行使。采用认股权证的贷款对

象一般是早期阶段的高技术企业，风险较大，硅谷银

行集团利用认股权证的方法可以补偿银行面临的部

分信用风险。

从国内的实践来看，已有招商银行、南京银行、

北京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等开展了投贷联动的

业务试点。这些银行的投贷联动主要通过两种模

式：一是银行+PE/VC/券商模式，为企业提供贷款和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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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综合融资服务；二是银行+投资子公司模式，即

借助银行集团的投资子公司进行直投业务，并与银

行贷款业务进行联动[15]。部分投贷联动的项目已经

涉及了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领域（如招商银行

与SLARZOOM 光伏亿家的战略合作、民生银行的

“启明星”所参与的节能环保等项目）。

但是，总体来看，投贷联动的项目主要还在医疗

健康、高端装备制造、互联网运用等领域，得到投贷

联动支持的绿色技术的项目还不多。主要问题包

括：（1）银行及其投资子公司与银行之外的PE/VC基

金在绿色领域的专业能力还比较缺乏，项目识别能

力有限；（2）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中小企业数量较

多，企业管理和风控能力较弱；（3）绿色技术的环境

效益尚未得到监管部门和市场充分的认可，外部性

尚未内生化。

未来，要强化绿色技术领域的投贷联动业务，应

该：（1）鼓励银行内部股权投资子公司和外部PE/VC

投资管理公司建立跟踪绿色技术的专业团队，包括

成立银行的绿色技术支行；（2）与当地的绿色科技孵

化器、产业园合作，在投贷联动过程中，对中小绿色

技术企业配套提供孵化和服务；（3）将央行和地方政

府提供的绿色金融激励政策（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的

绿色再贷款、再贴现和地方政府对绿色项目的贴息、

担保）与绿色投贷联动业务有机结合，降低投贷联动

业务的融资成本和信用风险。

（二）支持银行在巴塞尔Ⅲ新规之下试点投资绿

色基金

目前，银行掌握着金融体系中最大的资金量，但

基本没有参与技术投资，包括绿色技术投资。一个

主要的原因是传统的银行监管要求基本不允许银行

参与股权投资。但是，2017年发布的巴塞尔Ⅲ的最

新监管细则[16]已经允许银行以250%—400%的风险

权重参与股权基金的投资，但中国机构还没有开始

关注和使用这项改革。我们建议，॓ 眀

关注和使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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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将绿色投资原则纳入其投资决策过程中，将部

分现有产业基金改造为绿色技术基金。对相关人员

开展能力培训，使其掌握识别绿色项目、量化环境效

益、披露环境信息等的方法和工具，提高其开展绿色

投资的能力。（3）通过提供绿色项目储备和介绍国内

外绿色投资机构，鼓励和引导现有的（非专注投资绿

色技术的）基金管理团队向绿色技术领域转型。（4）

支持绿色技术基金所投资的企业上市融资，比如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绿色企业到创业板上市。

（四）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和绿

色产品的保险产品

许多绿色技术项目在商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一

个挑战是，这些技术和运用面临较大的市场或技术

风险。比如，光伏和风电项目面临日照时间和风力

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收益不确定），绿色建筑面临

着市场认知（和需求）的不确定性，环保技术设备面

临可能出现故障等风险。为了支持绿色项目和这些

项目所运用的绿色技术，保险机构应该进一步研发

和推广支持绿色建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环保技

术装备、绿色农业等的产品，通过金融产品创新来化

解这些风险或这些风险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为绿

色技术的落地推广提供更多支持。

除了为绿色技术购买方面临的市场或技术风险

提供风险保障外，建议保险公司创新商业模式，与第

三方机构合作，整合风险管理资源，加强对绿色技术

项目所面临风险的研究，强化专业服务能力建设，尝

试通过“保险+服务”的方式，为项目提供以风险减

量为导向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囊括一揽子风险的

保险解决方案。

绿色技术项目在传统金融机构看来，面临着各

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因而在资金支持上通常持谨慎

态度。通过质押自身的知识产权获得融资，对于绿

色技术企业来说不失为一种可以探索的途径。建议

金融板块之间加强联动，保险公司与银行深度合作，

通过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保证保险的方式，完善

风险分担机制，共同支持绿色技术创新。

面对与绿色技术创新有关的风险，绿色技术企

业或由于意识不到位，或心存侥幸，或出于对成本支

出的考量，一般不愿意主动投保相关保险。为培育

企业的风险和保险意识，更好地运用保险机制防范

管控风险、增进市场信用、促进技术推广，放大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建议政府部门完善绿色金融激励政

策，对绿色技术企业投保相关的技术保险险种给予

保费补贴，出台可享受补贴的绿色技术企业名单和

险种名单，明确补贴比例，以此促进保险覆盖面的提

升，让企业切实感受到保险的益处，再视情况逐步降

低补贴比例，直至完全退出补贴。

保险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泛的客户接触界

面，可以成为对接和整合社会资源的入口平台。保

险公司以机构身份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能够为客

户争取到成本合理的、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和服务。

建议保险公司创新商业模式，尝试将绿色技术和绿

色产品融入为客户提供的解决方案当中，增加对绿

色技术供应商的产品采购，促进绿色技术和绿色产

品的规模化应用。例如，在为车险客户的受损车辆

提供维修服务时尽可能多地采用绿色环保的汽车零

配件；在为工程质量保险客户的房屋提供维修服务

时尽可能多地使用绿色环保的建筑材料等。

（五）鼓励保险、养老基金等长期资金投资于绿

色 PE/VC 基金

由于多种原因，绿色技术项目的回报期可能比

其他产业的项目回报期稍长，因此存续期过短（如五

至七年）的PE/VC基金就难以专注于绿色技术投资。

这些原因包括：一些重要的绿色项目所涉及的技术

较新，开拓市场需要一个周期，短期内难以盈利；由

于激励政策短期无法到位（如许多减碳的企业尚未

被纳入碳交易机制，短期内无法获得碳汇收益，但长

期可以收益），项目进入盈利状态的速度较慢；一些

绿色项目的前期投入（较同行业非绿项目）较大，投

资回报更容易呈现前低后高的特点。

目前，国内多数PE/VC基金的资金来自政府引

导基金和上市公司，这些机构的激励机制一般不倾

向于支持存续期较长（如九年）的绿色技术基金。比

如，政府一般重视考核引导基金的年度业绩，上市公

司也多看年度的盈利，很少有只关注长期业绩的LP

投资者。为了解决绿色技术创新企业面临的长期资

金需求和短期资金来源之间存在的期限错配问题，

我们建议，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养老、保险等长期资金

参与创立和投资存续期较长的（如九年或更长期）绿

色技术基金。相关政府和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文件和

规定等形式明确这个意向，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和保险机构向绿色技术基金配置长期资产提供依

据。

（六）对绿色技术创新企业提供担保和其他类型的

风险补偿

随着国家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的建立和推动，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股权投资、再担保方式

为纽带，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和市县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层级的政府性融

资担保体系。这个体系定位于准公共性，以缓解小

特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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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企业、“三农”和创业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为目

标，按照“政策性导向、市场化运作”的运行模式，带

动各方资金扶持小微、“三农”和创业创新企业。但

目前尚未有专注于支持担保绿色技术项目贷款的举

措，缺乏符合绿色企业特点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

如担保期限和周期、保费定价和补贴、技术奖励和补

贴，信用信息体系对接、股权及风险对价安排等。

我们建议，应该明确绿色技术产业属于政府性

融资担保体系的支持范围，依据绿色企业资金需求、

期限、成本等特点，细化担保支持绿色技术企业的政

策措施和制度安排。此外，还应该支持、鼓励设立绿

色技术产业担保基金，委托专业担保机构试点、试验

开展绿色技术企业担保投资服务，为国家绿色技术

成果积极、成功、有效转化创造条件。

我们建议，刚刚成立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应该

将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其重点支持的领域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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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参考科技部关于

绿色技术的支持目录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发布的

《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编制和落实《绿

色PE/VC基金界定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有效防范

在绿色产业和绿色技术投资领域的“洗绿”风险。对

信息披露要求的设计应该参考TCFD（气候相关的财

务信息披露）小组的建议，要求绿色PE/VC基金定期

披露基金管理的ESG信息，包括公司治理、绿色化战

略目标和政策、环境与气候风险管理，以及绿色资金

的实际用途和绿色项目所取得的环境效益。

（十）建立绿色技术界定标准

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一批绿色技术

标准。但这些标准大都是由发达国家根据其生产水

平和技术水平制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未必都

适用。我们建议，依据科技部《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结合构建我国统一

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20]，深入开展我国绿色技术通

用标准研究，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资源节约和循环

利用、城市绿色发展、新能源、能耗和污染物协同控

制技术等重点领域制定一批绿色技术标准，明确绿

色技术关键性能和技术指标，开展绿色技术效果评

估和验证。


